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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号：002096  证券简称：南岭民爆  公告编号：2021-005 

 

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一六九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 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

司）全资子公司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：一六九公司）收到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:

娄底市中院）民事判决书[（2020）湘 13 民终 619 号]。因一六

九公司职工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的诉讼事宜，有关原告（并案被

告）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百弘房地产公司）

与被告（并案原告）一六九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，现将

终审判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1、2017 年 7 月 12 日，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“娄星区法院”）受理了一六九公司与百弘房地产公司合

同纠纷一案。案件受理编号为[（2017）湘 1302民初 2331号]。

该诉讼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7月 20日在《证券时

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一六九公司

重大诉讼公告》（2017-023）。 

2、2017 年 12 月 5 日，百弘房地产公司就该诉讼事项向娄

底市中院提起民事诉讼。娄底市中院认为两案当事人相同且属同

一法律关系引发的纠纷，宜由同一法院审理。2018年 1月 24日，

娄底市中院作出了民事裁定（民事裁定书编号为[（2017）湘 13

民初 82 号]），裁定该案由娄星区法院审理。该诉讼事项的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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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1月 29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

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一六九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》

（2018-005）。 

3、2018 年 6 月 13 日，娄星区法院作出了民事裁定（民事

裁定书编号为[（2017）湘 1302 民初 2331 号]），裁定百弘房地

产公司退出一六九棚户区改造项目的管理，由一六九公司全面接

管一六九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的建设。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详

见公司于 2018年 6 月 22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一六九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2

018-031）。 

4、2019 年 3 月 21 日，公司收到《湖南省国资委关于新天

地集团一六九公司棚改项目托管主体转移等有关事项的复函》

（湘国资发展函[2019]33 号）。该复函原则同意：“一六九棚户

区改造项目的托管主体由一六九公司转移为湖南神斧投资管理

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:神斧投资)，神斧投资可以按照法院裁定及

与当地政府所达成的一致意见，在合理限额内继续履行项目所需

资金的垫支责任（含一六九公司前期垫支的资金及相关成本），

但需严格控制垫支范围，垫支预算并履行相应法定程序。”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3月 26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的关于《全资子公司一六九公司棚改项目相关事项的进展

公告》（2019-016）。 

5、2019 年 11月 29 日，娄星区法院做出了一审民事判决（民

事判决书编号为[（2018）湘 1302 民初 296 号] ），判决原被告

双方签署《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棚户区改造项

目开发建设合同书》及《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
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补充协议》无效；一六九棚户区改

造项目建设的房屋、车位/车库、商业设施等归一六九公司所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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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购房户签订的购房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由一六九公司承继；一六

九公司支付百弘房地产公司 23,196,677.63 元（含保证金 10,00

0,000.00元）。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月 1

4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全资子公

司一六九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2020-002）。 

二、判决或裁决情况 

   （一）判决情况 

近日，公司收到娄底市中院终审民事判决书[（2020）湘 13

民终 619号]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八条、

第九十四条、第九十七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＜中华

人民共和国合同法＞若干问题的解释(二)》第十四条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

题的解释》第十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

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1、撤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（2018）湘 1302 民初

296号民事判决。 

2、解除上诉人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上

诉人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签订的

《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

建设合同书》和 2014 年 8 月 26日签订的《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

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补充协议》中关

于一六九公司职工房屋的条款。 

3、由上诉人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在本判

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上诉人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46,055,930.5 元，返还上诉人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

证金 1,000万元。 

4、驳回上诉人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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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诉讼请求。 

5、驳回上诉人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

求。 

一审案件受理费 936,647元（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应缴 936,547元，已缴 601,227元；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

限责任公司应缴 100元，已缴 100元），二审案件受理费 681,172

元，合计 1,617,819 元，由上诉人湖南神斧集团一六九化工有限

责任公司负担 100万元，上诉人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

担 617,819元。鉴定费用 118万元，由上诉人湖南神斧集团一六

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70 万元，上诉人湖南百弘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负担 48万元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（二）本案进展情况说明 

一六九公司棚改项目是职工民生工程，不属于公司投资建设

项目。为落实关于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的有关政策，一六九公司

于 2013年 3月 29日取得娄底市的国有划拨土地【国有土地使用

证（娄国用（2013）第 02561 号）】用于棚户区改造。该项目由

职工自筹资金并由百弘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，后因百弘房地产公

司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中断。2018年 6月 13日，一六九公司依

据法院裁定结果而接管棚户区改造项目工程的建设，因考虑到项

目的实际状况和维稳因素，一六九公司已将项目委托给神斧投资

垫资管理，为确保项目如期完工，神斧投资履行了项目所需资金

的垫支责任。 

根据娄底市中院终审民事判决书，该棚改项目涉及的“商业

开发房部分应退还给土地使用权人一六九公司”，结合本判决书

其他有关内容，涉案的部分资产将由一六九公司承接，预计可能

将对一六九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损益产生重要影响。但是，公司对

娄底市中院终审民事判决的部分内容仍存在异议，将对本案件申

请再审，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。 

三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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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

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具体影响，需要进一步结合终审

判决书对本案所涉项目资产状况及其债权债务情况和一六九公

司的承接范围审慎评估确定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《民事判决书》[（2020）湘 13

民终 619号]。 

 

 

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


